
申请付款说明

北京市盛世宏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我司与贵公司于2025年10月26日签订了《咨询委托合同》[合同编号:康正合字(2025)083号]，合同约定咨询项目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宅基地改革试点项目（村民独立住宅和村庄产业）南组团17#产业楼（现状为大金北路6号院1号楼）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评估，本次估价服务费合计为人民币  3.8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万捌仟元整，含税价）；不含税价35849.06元（大写：人民币叁万伍仟捌佰肆拾玖元零角陆分）；增值税率【6】%，税费2150.94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佰伍拾元玖角肆分）。

我方已按合同约定提交《不动产咨询报告书》，特此申请付款说明。
申请人（盖章）：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7日

